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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06 年及 105 年 7 月 31 日 

(金額除另予註明者外，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醫院沿革及業務說明： 

(一)本院係亞洲大學之附屬機構，於 102 年 10 月 17 日經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

1020151684 號函核准設立，亦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福部於 103 年 1 月 9 日衛部醫

字第 1030000416 號函同意設立亞洲大學附屬醫院，且於 105 年 7 月經中市衛醫院字

第 1303180011 號核准開業，並於 105 年 7 月興建完成及試營運，同年 8 月正式開始

醫療業務，主要承辦一般民眾醫療及健保診療業務暨教學研究。 

(二)本院為善盡醫院之社會責任、服務地區民眾、提升地區醫院醫療水準及增加醫師醫

療實習機會，並提供醫療照護。 

(三)截至民國 106 年及 105 年 7 月 31 日止，本院之員工人數分別為 519 人及 108 人。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說明： 

本院之會計處理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配合亞洲大學依教育部頒佈之學校財團

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

一致規定，係採用權責發生基礎辦理。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說明如下： 

(一)會計估計 

依照前述原則及規定編製財務報表，本院對於備抵呆帳、備抵點值調整數及備

抵核減數、存貨跌價損失、固定資產折舊及退休金等之提列，必須使用合理之估計

金額，因估計涉及判斷，實際結果可能有所差異。 

(二)資產與負債區分流動與非流動之標準 

流動資產包括現金、銀行存款以及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 年內變現之資產；

固定資產及其他不屬於流動資產者為非流動資產。流動負債為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

年內清償之負債，負債不屬於流動負債者為非流動負債。 

(三)應收帳款之減損評估暨備抵點值調整數及備抵核減數 

對於應收帳款係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其減損跡象，當有客觀證據顯示，因

應收帳款原始認列後發生之單一或多項事件，致使應收帳款之估計未來現金流量受

影響者，該應收帳款則視為已減損。客觀之減損證據可能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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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債務人發生顯著財務困難；或 

2.應收帳款發生逾期之情形；或 

3.債務人很有可能倒閉或進行其他財務重整。 

針對某些應收帳款經個別評估未有減損後，另再以組合基礎來評估減損。應收

帳款組合之客觀減損證據可能包含本院過去收款經驗、該組合之延遲付款增加情

況，以及與應收帳款違約有關之可觀察全國性或區域性經濟情勢變化。 

認列之減損損失金額係為該資產之帳面金額與預期未來現金流量折現值之間的

差額。應收帳款之帳面金額係藉由備抵評價科目調降。當應收帳款視為無法回收時，

係沖銷備抵評價科目。 

備抵點值調整數及備抵核減數係依據本院向健保署請領給付款之經驗，預估點

數調整及剔除金額。 

(四)存貨 

存貨包括藥品及衛材。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計價，比較成本與淨變

現價值時除同類別存貨外係以個別項目為基礎。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情況下之估

計售價減除預計銷售費用後之餘額。存貨成本之計算採用加權平均法。 

(五)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係以成本減累計折舊計價。重大之更新及改良作為資本支出，修理及

維護支出則作為當年度費用。 

折舊除圖書以報廢法不予提列折舊外，其餘固定資產採用直線法計提折舊。折

舊依下列耐用年限計提：土地改良物，15 年；房屋及建築，50 年；機械儀器及設備，

2至 10 年；其他設備，2 至 10 年。 

耐用年限屆滿仍繼續使用之固定資產，則就其殘值按重行估計可使用年數繼續

提列折舊。資產重估增值部分之折舊，係以直線法按重估時該項資產之剩餘耐用年

限計提。 

固定資產出售或報廢時，其相關成本及累計折舊均自帳上減除。處分固定資產

之利益或損失，列為當年度之醫療業務外收入或支出。 

倘固定資產以其相關可回收金額衡量帳面價值有重大減損時，就其減損部分認

列損失。嗣後若固定資產可回收金額增加時，將減損損失之迴轉認列為利益，惟固

定資產於減損損失迴轉後之帳面價值，不得超過該項資產在未認列減損損失之情況

下，減除應提列折舊後之帳面價值。 

(六)遞延費用 

遞延費用包括裝修工程及植栽工程等，依其效益年限平均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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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員工退休金 

屬確定提撥退休辦法之退休金，係於員工提供服務之期間，將應提撥之退休基

金數額認列為當年度費用。 

(八)所得稅 

本院為亞洲大學之附屬作業組織，依行政院頒訂「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

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免稅標準）第 3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本院之年度剩餘所

得應由亞洲大學擬訂使用計畫，報請教育部洽商財政部同意保留，於剩餘所得發生

年度結束後 3 年內使用完竣，逾期未使用部分，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九)收入及支出認列 

本院係於醫療勞務提供完成時認列收入。預收醫療收入款項則以預收款列帳，

待醫療勞務實際提供完成時始認列收入。外界指定捐贈予本院之捐贈收入，於收到

款項時認列為補助及捐助收入。醫療支出以權責發生制為入帳基礎，按功能別及性

質別歸類表達。 

三、會計原則變動之理由及其影響： 

  無此情形。 

四、重要會計科目之說明： 

(一)現金及銀行存款 

本項目內容如下： 

項 目  106 年 7 月 31 日  105 年 7 月 31 日 

零 用 金  $ 492,169  $ 470,498 

庫 存 現 金   249,201   55,140 

活 期 存 款   42,833,447   5,023,790 

合 計  $ 43,574,817  $ 5,54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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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收款項 

本項目內容如下： 

項 目  106 年 7 月 31 日  105 年 7 月 31 日 

應收帳款  $ 126,820,866  $ － 

其他應收款   958,316   228,925 

減：備抵核減數   (5,096,600)   (－) 

備抵點值調整數   (11,509,087)   (－) 

合計  $ 111,173,495  $ 228,925 

(三)存貨 

本項目內容如下： 

項 目  106 年 7 月 31 日  105 年 7 月 31 日 

藥 品  $ 39,914,618  $ 279,784 

衛 材   2,009,416  － 

合 計  $ 41,924,034 $ 279,784 

(四)預付款項 

本項目內容如下： 

項 目  106 年 7 月 31 日  105 年 7 月 31 日 

代訓費用  $ －  $ 2,515,732 

預付費用   2,170,829   429,264 

用品盤存   302,926   － 

其他   147,104   712,350 

合計  $ 2,620,859  $ 3,657,346 

(五)固定資產淨額 

1.民國 105 學年度之固定資產變動明細如下： 

 105 學年度 

成本項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重分類 期末餘額 

土地改良物 $             － $       7,100,000 $           － $           － $       7,100,000

房屋及建築    1,864,627,809 60,993,282    －   －   1,925,621,091

機械儀器及設備 189,000 487,236,746 － － 487,425,746

圖書及博物 － 83,752 － － 83,752

其他設備 232,092,613 115,916,601 － － 348,009,214

合計 $   2,096,909,422 $     671,330,381 $           － $           － $   2,768,23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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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計折舊項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重分類 期末餘額 

土地改良物 $             － $            － $             － $          － $             －

房屋及建築 － 36,561,324 － － 36,561,324

機械儀器及設備 － 24,928,753   － － 24,928,753

其他設備 － 16,762,587  － － 16,762,587

合計 $             － $    78,252,664 ＄             － ＄          － $     78,252,664

2.民國 104 學年度之固定資產變動明細如下： 

 104 學年度 

成本項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重分類 期末餘額 

房屋及建築 $            － $   1,864,627,809 $           － $           － $   1,864,627,809

機械儀器及設備 － 189,000 － － 189,000

其他設備 － 232,092,613 － － 232,092,613

合計 $            － $   2,096,909,422 $           － $           － $   2,096,909,422

(六)電腦軟體 

民國 105 學年度之電腦軟體變動明細如下：(民國 104 學年度無此情形) 

 105 學年度 

成本項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期末餘額 

電腦軟體 $           －  $   4,231,000  $         －   $   4,231,000  

累計攤銷 （－） （457,797） （－） （457,797）

合計 $           －  $   3,773,203  $         －   $   3,773,203  

(七)遞延費用 

本項目內容如下： 

項 目  106 年 7 月 31 日  105 年 7 月 31 日 

裝修工程  $ 155,924,773  $ 160,230,687 

其他工程   3,623,763   3,029,711 

合計  $ 159,548,536  $ 163,26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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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員工退休辦法 

適用「勞工退休金條例」之退休金制度，係屬確定提撥退休辦法，依員工薪資

6%提撥退休金至勞工保險局之個人專戶。本院 105 年 8 月 1 日至 106 年 7 月 31 日及

105年 2月 1日至105年 7月 31日認列之退休金成本分別為8,520,092元及386,671

元。 

(九)存出保證金 

1.期末餘額明細如下： 

項目  106 年 7 月 31 日 105 年 7 月 31 日 

電話保證金  $ 5,000 $ 5,000

看板租賃押金 154,000  －

合計 $ 159,000 $ 5,000

2.本期變動明細如下： 

  105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期初金額  $ 5,000 $  － 

加：本期增加數 210,000  5,000 

減：本期減少數 (56,000)  (－)

期末餘額 $ 159,000 $ 5,000

3.支付存出保證金付現數說明如下： 

  105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本期增加數  $ 210,000  $  － 

加：期初應付未付 5,000  － 

減：期末應付未付 (－)  (－)

本期支付存出保證金付現數 $ 215,000 $ －

4.收回存出保證金收現數說明如下： 

  105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本期減少數  $ 56,000  $  － 

加：期初應收未收 －  － 

減：期末應收未收 (－)  (－)

本期收回存出保證金收現數 $ 56,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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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存入保證金 

1.期末餘額明細如下： 

項目  106 年 7 月 31 日 105 年 7 月 31 日 

履約保證金  $ 1,285,440 $ 198,211

宿舍保證金 36,000  －

合計 $ 1,321,440 $ 198,211

2.本期變動明細如下： 

  105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期初金額  $ 198,211 $ －

加：本期增加數 1,147,475  198,211 

減：本期減少數 (24,246)  (－)

期末餘額 $ 1,321,440 $ 198,211

3.收取存入保證金收現數說明如下： 

  105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本期增加數  $ 1,147,475 $ 198,211 

加：期初應收未收 －  － 

本期收取存入保證金收現數 $ 1,147,475 $ 198,211

4.退回存入保證金付現數說明如下： 

  105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本期減少數  $ 24,246 $ － 

加：期初應付未付 －  － 

減：期末應付未付 (5,000)  (－)

本期退回存入保證金付現數 $ 19,2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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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權益基金 

1.本項目內容如下： 

項 目  106 年 7 月 31 日  105 年 7 月 31 日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 2,797,318,458  $ 2,282,258,574

2.民國 105 學年度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包括亞洲大學撥付 515,059,884 元（其中包

含現金及銀行存款 291,000,000 元、固定資產淨額 217,139,583 元及遞延費用

6,920,301 元）。 

3.民國 104 學年度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包括亞洲大學撥付 2,282,258,574 元（其中

包含現金及銀行存款 22,277,754 元、固定資產淨額 2,096,720,422 元及遞延費用

163,260,398 元）。 

(十二)累積餘絀 

項 目  105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期初金額  $ －  $ － 

加：上期餘絀轉入   (19,875,504)  －  

期末金額  $ (19,875,504) $ －  

(十三)用人、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如下 

項 目  105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用人費用     

薪資  $ 389,868,299  $ 7,811,183

退休金   8,520,092   386,671

員工保險費   24,684,014   952,258

其他用人費用   51,487,664   588,670

小計  $ 474,560,069  $ 9,738,782

折舊  $ 78,252,664  $ －

各項攤提  $ 28,731,5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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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係人交易： 

(一)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公 司 之 關 係

亞洲大學  本院為該校之附屬機構 

(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易事項 

應付款項： 

  106 年 7 月 31 日  105 年 7 月 31 日 

  金額  ％  金額  ％ 

亞洲大學  $ － －  $ 1,375,033  19.52 

六、抵押之資產： 

無此事項。 

七、重大承諾事項及或有事項： 

無此事項。 

八、重大災害損失： 

無此事項。 

九、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此事項。 

十、其他： 

無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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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醫療業務收入明細表 

民國 105 年 8 月 1 日至 106 年 7 月 31 日 

 

明細表一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備 註

門(急)診收入-健保 $ 520,236,184  

門(急)診收入-非健保  111,755,006  

住院收入-健保  372,825,964  

住院收入-非健保  111,710,076  

其他醫療收入  5,099,494  

減：優待作價  (8,854,424)  

    申報核減數  (21,750,810)  

    健保點值調整數  (66,760,491)  

合計 $ 1,024,26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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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醫療業務支出明細表 

民國 105 年 8 月 1 日至 106 年 7 月 31 日 

 

明細表二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備 註

人事費用  $ 474,560,069  

藥品費用   170,584,882  

衛材費用   195,964,875  

管理費用   363,884,524  

合計  $ 1,204,99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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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會計師查核附表 

民國 105 年 8 月 1 日至 106 年 7 月 31 日 

(一)收入查核 
01.查核事項： 

抽查推廣教育收入金額與所開班授課之學生數、收費金額、班數等資料核對後，是否無

不符情況（含漏列、溢列或短列），且無將招生、教學等事務委由校外機構或團體辦理？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02.查核事項： 

抽查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各項代辦費收入、其他收入，如自行舉辦考試

之試務費收入，學校福利社、實習商店、餐廳、停車場等有關之權利金、租金或其他名

義之收入，是否無不符情況（含漏列、溢列或短列）？ 
查核結果：[]是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3.查核事項： 

抽查所有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名義收取之一切收入，是否列入各相關收入科目，

且以收入總額入帳，不得以收支相抵後之淨額入帳？(但學生自治團體、具附屬機構性質

之合作社、福利社，學校為內部管理需要成立之責任中心，及其他項目，其收入支出有

獨立設立會計帳冊並保存完整憑證者，及代辦聯招考試之試務收支，不在此限。)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04.查核事項： 

抽查應以收入類科目列帳之收入並無以代收款項科目列帳？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二)支出查核 
05.查核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領報酬及費用標準第2條規定，查核專任董事長、董

事、監察人支領報酬，是否：(1)每人每月得支領數額，以該學校法人所設最高一級私立

學校教師本職最高年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一級主管之主管加給合計數為限；(2)全體全年

度得支領總額，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立學校該學年度總收入之1%為限，並不

得超過1,000萬元；(3)未再另行支領出席費、交通費及其他費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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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查核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領報酬及費用標準第3條規定，查核無給職董事長、

董事、監察人全體全年度得支領出席費及交通費總額，是否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

有私立學校該學年度總收入之0.7%為限，並不得超過350萬元？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07.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查核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項下業務

費之總金額，是否未超過所設私立學校年度總收入合計之0.3%，且最高額度不得超過150

萬元？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08.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抽查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及學校其

他經常性支出，是否符合學校法人創設目的，且依政治獻金法規定，未對各政黨、各級

民意代表、候選人及其關係人有捐贈行為？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09.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抽查董事會支用之業務費及董事

長、董事、監察人所支領之費用，是否均與董事會或其相關會議有關，或為行使私立學

校法規定職權所需，另上開人員並未將私人支出向學校法人或其所設學校報支？(依105

年2月4日臺教高通字第1050016878號函示，嗣後如有董事至國外出差之經費報支應歸屬

董事會支出項下業務費，且應先提經董事會議報告或通過，並留有出差事實之書面報告)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10.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6點第2項規定，查核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

是否未以學校法人辦事人員身分，支領薪資及費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11.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6點第3項規定，查核由學校法人支給報酬之

辦事人員，其報酬支給基準，是否未超過其所設最高一級私立學校職員薪給表支給，並

應提經董事會決議？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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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查核：(1) 學校法人董事會各項報

酬及費用，是否載明於學校法人之年度收支預算及決算？(2)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每人

每年支領之各項報酬及費用，是否於學校財務報表中充分揭露？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13.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之教師及行政人員薪津請領情形，如印領清冊等相關帳證

所列之教師課表、學生課表、學生成績紀錄、教室日誌、出勤紀錄等，是否上開人員確

實提供勞務？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14.查核事項： 

抽查教師、行政人員支領之薪資中，若有包含正常敘薪以外之績效獎金、慰勞金或其他

名目之給與、加給，經董事會審核或其依職權分工由學校訂定之人事法規，是否有該等

獎金發放之法源，並依據該等規定發放？(註：學校內部簽呈不屬於該等獎金發放之法源)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15.查核事項： 
行政管理支出及教學研究訓輔支出項下之業務費，抽查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校長及

相關人員之個人費用是否無隱藏於此項目？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16.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經常支出若有購置現金禮券、郵政禮券之支出，抽查其用途是

否與其業務有關，並有支用目的及人員支領之相關簽呈紀錄？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17.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並無以營繕工程規劃或其他名義支付之支出，嗣後以其他

理由，未進行工程之興建，致有浪費經費者。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三)資產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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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不動產之購置、出租、處分、設定負擔(含不動產之

出售、報廢、抵押等)，是否符合私立學校法第49條之規定？(但學校拆除建築物，及依

臺教高（一）字第1030037310B 號令核釋校內不動產出租，如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並為

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化生活所需，而依大學自主自訂規章、規劃校園部分空間設

置便利超商、影印店、書店等，在不妨礙校務發展或辦學目的之原則下，不在此限) 
查核結果：[]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19.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設校基金之動用，是否依據私立學校法第45條第3項規

定事先報經教育部核准(註：78年以後新成立之學校方適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2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設校基金，是否無挪用或移用後再行存入專戶？(78年以

後新設學校方適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21.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是否未動支本年度營運資金(如本年度收取之學雜費收

入、產學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財務收入、其他收入)購置上市、上櫃股票、公司債、

受益憑證等有價證券？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22.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私立專科以上學校累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規定，計算累積賸餘款？(1)若有累積

賸餘款，學校是否依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2條規定，於決算經教育部備查後

1個月內，彌補以前年度收支互抵之不足，將餘額保留於學校基金，並以特定科目記錄？

(2)若無累積賸餘款，學校是否作備忘及財務報表附註揭露收支不足數額？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23.查核事項： 
學校累積盈餘轉列投資基金及流用之金額，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3

條第1項規定辦理？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註：沒有投資及流用的學校請勾選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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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查核事項： 
學校賸餘款進行投資前，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4條規定，(1)計算

可投資額度上限，經董事會通過並報經教育部同意後辦理？(2)告知所有參與董事會議及

決議之董事有關私立學校法第46條第3項之規定，並記載於董事會會議紀錄。(註：98年2

月4日以後適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25.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金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5條規定，僅

購買國內依法核准公開發行上市、上櫃之股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行之

受益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目？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26.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金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6條、第7條

規定，投資同一公司發行之股票及公司債，同一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行之受益憑證，其

額度合計未逾可投資基金額度之10%，亦未逾同一被投資公司發行在外股份總數之10%？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27.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規定辦理投資？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註：沒有投資的學校請勾選不適用，並將表列項

目逕行刪除) 
表列項目： 

(1)學校累積盈餘為($      )，其1/2($      )為「可投資及流用額度上限」，經扣

除獲准流用之流出額度($      ) 【含本學年度($      )+以前學年度($      )】

後餘額($       )為「可投資額度上限」； 
(2)學校投資基金餘額($      )，占獲准通過累積可投資金額($      )【為獲准可

投資額度上限($      )+部分特種基金指定列入投資基金($      )】百分比為(    %)，

學校尚可再投資或超投資(以負號表達)之總金額為($      )。 
註：1.「學校累積盈餘」係以「私立專科以上學校累積賸餘款計算原則」及「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3

條第1項規定計算填列。 
2.學校投資基金餘額含括國內上市、上櫃公司之股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行之受益憑證、投資

基金專戶存款及以上各項目相關應收利息(股利)。 
3.「獲准可投資額度上限」係「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98年2月4日修正施行前，經董事會通過投資

金額，加計98年2月4日修正施行後，經董事會通過，並報法人主管機關同意增加之投資金額。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28.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金之投資項目，是否未有設定負擔之抵押情形?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註：若勾選「否」，請詳述交易情形)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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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現金、銀行存款、流動金融資產、特種基金、投資基金及其他

約當現金是否依據私立學校法第45條第1項規定無寄託或貸放與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

其他個人或非金融事業機構。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3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基金及經費之管理使用，是否符合私立學校法施行細則第34條

規定：優先彌補學校以前年度收支之不足，存放金融機構，購買公債、短期票券及自用

之不動產？ 
查核結果：[]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 

 

31.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若動支基金及經費購買外國貨幣(外匯)，抽查是否能明確說明

該外幣所欲購買之國外商品或勞務，並非為賺取匯率價差利益？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32.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財產報廢，是否依據內部財產管理規範所定程序，予以簽

核、除帳？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33.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之提款程序，是否由校長、主辦會計及出納人員於付款支票上會

同簽名或蓋章，未增訂陳送董事長、董事或其他人簽章之規定？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34.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各類銀行存款之開戶印鑑，是否由校長或其代理人、主辦會計及

出納人員分別保管，未將各項印章由特定人員統一收存之情況？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35.查核事項： 
抽查購置固定資產之採購程序，是否依據相關之內部規章辦理，每期支付之設備款、工

程款是否與採購契約、營繕契約所訂付款條件、期限相符，無提前付款情事？(因提早完

工而提早付款者不在此限)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四)負債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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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定之附表編製舉債

指數計算表。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註1：不論本學年度內是否有借款金額，均需編列本表，請以本學年度決算資料填列，

另「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金額」欄請空白。 
   2：若學校有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分別列示並合併表達於舉債指數計算表。 

3：舉債指數計算表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露。) 
計算結果：舉債指數 = { 17.30 } 

補充說明：由亞洲大學檢送。 

37.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定，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

學校於年度中，有新增借款者，是否依規定辦理：(1)符合第4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

於事前報經教育部核定？(2)符合第5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於事後報經教育部備查？

(3)是否依第10點規定，於借款後次月檢送舉債指數計算表，並附註說明借款類別、對象、

金額、期間及還款方式等，併同總分類帳各科目彙總表報教育部備查？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1.新增借款經教育部核准或備查日期、文號： 

2.舉債指數計算表併同總分類帳各科目彙總表報送教育部日期、文號(請列示每次報送之

日期、文號)： 

 
3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若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金融機構借款，其借款利率是否等

於或小於相同時期臺灣銀行基準利率？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39.查核事項： 
＊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除符合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

作業要點第4點第4款條件，於借款前專案報教育部同意辦理外，是否於招生3年內未向外

舉債興建校舍？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五)教育部補助款查核 
40.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當年度接受教育部補助經費而購置之設備，是否依補助計

畫規定使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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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接受教育部補助款之運用，是否符合教育部有關

規定？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42.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受領教育部補助款其會計處理，是否依規定設置專帳紀錄？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43.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使用教育部補助款辦理採購案，單一採購個案若補助金額

超過採購標的價格之半數以上，且金額在100萬元以上者，其採購程序是否依據政府採購

法辦理？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六)其他 
44.查核事項： 

   ※查核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是否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

辦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本學年度之預算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學年度開始前報

經教育部備查並執行之；且所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收支預算並無缺失或不當之情形？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教育部備查預算之日期及文號： 

備查：105年8月9日臺教會(二)字第1050104489號 

45.查核事項： 
     查核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月報表，是否均於期限前報送教育部？ 

(註：除7月份月報表應於9月5日前報送教育部外，其餘應於次月15日前報送)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46.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未兼任所設私立學校校長或校內其他行政職務，且

尊重校長依私立學校法、其他相關法令及契約賦予之職權，未違反私立學校法第29條之

規定(包含董事未擔任校內相關委員會之委員職務)？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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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依據私立學校法第50條規定設立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其財

務是否與學校之財務嚴格劃分(為獨立之會計個體)？(註：請列出教育部核准成立附屬機

構或相關事業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教育部核准之名稱、日期及文號：亞洲大學附設醫院核准函號：102年10月17日臺教高(三)

字第1020151684號 

 
4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依據私立學校法第50條規定設立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前一學

年度盈餘是否撥充學校基金？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49.學校與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間，有關本學年度學校對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增撥投資付

現數，與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實際繳回學校數之帳載金額是否相符？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5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及其附屬機構最近3學年度(不含受查之本學年度)之決算財務

報表是否依據公私立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第5條之規定，於學年度

終了後4個月內，將(1)決算書：　平衡表　收支餘絀表　現金流量表　現金收支概況表

　收入明細表　支出明細表(2)會計師查核報告書，併同於學校網站公告(查詢學校公告

網站路徑，應由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財務面\1-2.私立學校財務報表公告網址

(PDF 下載)之網頁點選)。 

查核結果：[]是  [ ]否  []不適用(註：若勾選 「是」，請列出查核學校公告資料之

日期，若勾選「否」，則請列出不符規定之項目及說明) 
補充說明：http://acc.asia.edu.tw/及

http://www.auh.org.tw/web/financial_information.php；106年9月15日 

 

51.查核事項： 
會計師以前學年度所提出之改善事項，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之辦理情形？(註：請列

出學校尚未改善事項)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52.查核事項： 
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之財務會計事項，本學年度及以前學年度已請列入

查核及改善事項是否已經改善？(註：不論改善與否，均請列出教育部之公文日期、文號、

查核項目及改善情形，並說明改善與否。)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無此情形 

 






